
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
救捞专委会发〔2023〕第 029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缴纳 2023 年度单位会员会费

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近期，中国航海学会下发了《关于缴纳 2023 年度单位

会员会费的通知》（航学发〔2023〕122 号），现将《通知》

转发给你们，请各会员单位认真贯彻执行《通知》精神，切

实按要求做好 2023 年度会费缴纳工作。

各会员单位缴纳会费后，请及时将相关支付凭证和信息

在中国航海学会网站相关栏目中上传并告知救捞专委会，以

便联系协调尽快开具发票。有关会费缴纳的具体问题，除中

国航海学会联系人之外，也可以联系救捞专委会秘书处。

联系人：薛忠林 电话/传真：021-65439682

手机：13801942817（同微信）。

附件：中国航海学会《关于缴纳 2023 年度单位会员会费

的通知》

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17 日








